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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东施古金福兴刀剪厂“7.17”一般

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17日13时10分许，位于天津市蓟州区东施古镇韩家筏村的天津市蓟州区金福兴刀剪厂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一名工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共计60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事故发生后,市、区领导高度重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2025年7月23日，区政府批复同意成立由区应急局、公安蓟州分局、区总工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东施古镇政府等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介入调查。区应急局副局长陈宝战同志担任事故调查组组长，主持事故调查组的工作。事故调查组下设管理调查组和技术调查组开展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事故调查工作，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蓟州东施古金福兴刀剪厂“7•17”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天津市蓟州区金福兴刀剪厂（以下简称“金福兴刀剪厂”）经营者朱某深，成立日期为2005年04月20日，组成形式为个体经营，注册地址为天津市蓟州区东施古镇韩家筏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120225L345901954，类型为个体工商户，所属行业为金属制品，经营范围为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建筑情况

    事故车间位于金福兴刀剪厂西南角厢房内，长13.4米、宽6米，外墙为砖混结构，东侧有木质框玻璃窗，南北有一1.2米砖体隔断，北侧隔间进门左侧一台热熔机、西侧一台弯箍机，南侧隔间中间位置一台双盘摩擦压力机、东南角一台打孔机。（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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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车间分布图

2.物料和设备情况

（1）剪刀物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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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批次金福兴刀剪厂制作的剪刀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剪刀头、一部分为剪刀把，剪刀头和剪刀把均为50#钢质材料，于2024年11月购买的半成品，共4000件。（见图2）

图2：剪刀头、剪刀把图

（2）双盘摩擦压力机。

事故设备为朱某深2007年购买的二手双盘摩擦压力机，甘肃省轻工机械厂1979年9月制造，型号为J53-160A，公称压力160吨，滑块行程360毫米。设备高约3.3米、宽1.25米、厚0.45米。

双盘摩擦压力机是一种常见的机械设备，广泛应用于金属加工、冲压、模具制造等领域。工作原理基于摩擦力和压力的相互作用通过双盘的压力传递和摩擦来实现工件的加工。该机械由机架、主轴、传动系统、工作台等组成。机架是整个设备的支撑结构，主轴是用于传递力量的核心部件，传动系统通过电机或液压系统提供动力，工作台是放置工件的平台。在双盘摩擦压力机的工作过程中，首先将待加工的工件放置在工作台上。然后，通过传动系统提供的动力，主轴开始旋转。主轴上有两个盘状零件，分别为活动盘和固定盘。活动盘通过传动系统与主轴连接，可以随着主轴的旋转而转动;固定盘则通过机架固定保持静止不动。当主轴旋转时，活动盘与固定盘之间会产生摩擦力。这是因为活动盘上通常有摩擦片或摩擦带，与固定盘表面接触，从而形成摩擦力。同时，通过传动系统施加在活动盘上的压力也在增加。当摩擦力和压力达到一定数值时，工件开始受到压力的作用，加工过程开始。（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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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双盘摩擦压力机
3.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热熔对接-冲击压平-打孔-弯曲剪刀把-手工打磨-铆轴组装。

第一步使用高温热熔机器将剪刀头与剪刀把热熔连接；第二步使用双盘摩擦压力机将冷却后的剪刀头冲击压平，主要是为避免两个剪刀头在裁剪过程中吻合度不高；第三步使用打孔机在剪刀头与剪刀把连接处打孔，方便后期组装；第四步按照要求给剪刀把弯曲做造型；第五步使用砂轮机手工打磨剪刀头刀口；第六步将两个半成品通过铆轴进行组装。

4.制度、规程、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
金福兴刀剪厂未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台账、设备使用与维护保养管理制度、摩擦压力机操作规程等。

（三）事故经过及现场情况

7月17日13时许，厂长朱某深和工人高某峰、孟某明在冲压、冲孔的车间干活。13时10分许，朱某深和高某峰在使用双盘摩擦压力机压平剪刀，朱某深准备将未压平的剪刀放到底模平台上时，发现滑块没有抬起来，朱某深就抬头看向对面的高某峰，发现高某峰站起后向南侧移动了一下后将上衣撩起来，高某峰左侧胸部有一个伤口并流着血，朱某深立即上前扶住高某峰并询问情况，同时将旁边的孟某明喊过来。高某峰倒在了其坐的凳子和冲压机之间的地面上，孟某明上前帮高某峰捂住胸部的伤口，朱某深出去找人。当时高某峰呼吸比较急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之后办公室的朱某海和工人刘某玲也来到现场，朱某海赶到后和孟某明一同照看。13时12分，朱某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在门口等待救护车，13时22分，朱某深再次拨打电话催促120，13时24分，120赶到现场急救人员对高某峰进行查看后，将高某峰送往区人民医院救治。14时34分，高某峰经抢救无效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孟某明坐北朝南操作位于车间中间靠东的冲孔机给剪刀冲孔，高某峰和朱某深利用冲压机平整剪刀，高某峰在冲压机西侧面朝东坐着，利用冲压机的操作杆操作压力机滑块，朱某深在冲压机东侧面朝西坐着，负责将未压平的剪刀放到压力底模上。大概流程是朱某深先将剪刀放到压力底模上，高某峰将操作杆下压，滑块也就是压力机上模向下对放在底模上的剪刀进行冲压，之后高某峰上提操作杆，滑块也向上升起，朱某深将平整好的剪刀取出放到一旁，再放入未平整的剪刀，来回重复这个动作，一分钟大概能冲压30-40件。

（五）事故受害者工作情况

事故受害者高某峰自2018年就在金福兴刀剪厂工作，朱某深任命其为班组长，负责工作安排，约定每天130元计费。但彼此间无劳动合同，且金福兴刀剪厂没有生产需求时高某峰就回家务农或者去其他地方打零工。
（六）防护措施状况

高某峰在工作过程中未佩戴安全帽、防护手套等防护用品。
（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1.伤亡人员相关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86）》和《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15499—1995），对事故的工作日损失情况统计如下（见表2-1）：
表2-1：伤亡人员情况

	姓名
	高某峰
	性别
	男

	年龄
	57
	职务/工种
	操作工

	身份证号
	120XXXXXX477
	文化程度
	

	住址
	天津市蓟州区下仓镇下仓村

	伤亡情况
	死亡
	损失工作日（D）
	6000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86），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60万元（不含事故罚款）。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企业上报情况

7月17日13时10分许，高某峰左侧胸部被剪刀插入后倾倒；13时12分朱某深拨打120急救电话；14时25分，朱某深拨打110报警电话。
该起事故生产经营单位报告时效正常，企业不存在迟报、瞒报、漏报、谎报。

2.应急管理部门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报、上报及信息流转情况
14时25分，公安蓟州分局接警；14时34分，公安蓟州分局将情况反馈给东施古镇政府；15时13分，区应急局接东施古镇政府报告。

16时28分，区应急局电话上报市应急局；17时，书面上报市应急局。
该起事故各部门报告时效均正常，应急管理部门及其他政府相关部门不存在迟报、漏报、谎报或瞒报。

3.属地政府的接报、上报情况

14时34分，东施古镇政府综合治理中心主任何某敏接东施古派出所民警吴某园电话反馈事故情况；14时40分，何某敏将情况上报镇长高某峰；14时45分，高某峰将情况报告给党委书记敬某雨，15时13分，东施古镇政府将情况上报区应急局。
属地政府不存在迟报、瞒报、漏报、谎报等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3时10分许，高某峰受伤后朱某深立即上前扶住高某峰，并将旁边的孟某明喊过来，高某峰倒在地上，孟某明捂住高某峰胸部的伤口，之后朱某海赶到现场一同照顾高某峰。13时12分朱某深拨打120急救电话。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3时24分，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对高某峰进行查看后，送往区人民医院救治，14时34分，高某峰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金福兴刀剪厂积极开展善后及家属安抚工作，于7月28日与高某峰家属签订《赔偿协议书》，约定赔偿金额60万元，死者尸体已火化并安葬。截止目前社情舆情平稳，无敏感情况发生。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救援过程中，现场人员采取救援措施合理，救援人员安全防护到位，未发生盲目施救，扩大事故情况。相关部门事故信息报送渠道通畅，信息流转及时，应急指挥得当，协调有序。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响应迅速，响应程序合法，未发现应急救援过程中存在问题。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经调查取证，高某峰在操作双盘摩擦压力机时，位于底模上的剪刀头受压力机滑块向下冲击力影响，高速飞出并击中高某峰胸部，造成其心脏破裂致大失血死亡，是该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相关检测和鉴定情况

7月31日，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物证鉴定所提供《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津公蓟技鉴字〔2025〕第00525号），检验论证和意见：死者左胸部创口具有创缘整齐，创腔深且无组织间桥，创壁光滑，创角一侧钝一侧锐等特点，分析符合单刃锐器刺击形成。结合病理资料、案件调查，高某峰死亡原因为心脏破裂致大失血死亡。
（三）间接原因分析

1.金福兴刀剪厂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的规定。

2.金福兴刀剪厂未在具有事故隐患的压力冲击平台周边加装安全防护罩，未投入必需的资金确保现场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的规定。
3.金福兴刀剪厂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未对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的规定。
4.金福兴刀剪厂未向工人提供安全帽、防护手套等劳动防护用品，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
5.东施古镇政府，未有效履行属地管理职责，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企业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督促企业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对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未督促企业投入必需的资金确保现场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相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组根据事故调查中发现的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对相关人员提出以下处理建议。

何某敏，男，共产党员，东施古镇综合治理中心主任，具体负责东施古镇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监督检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企业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未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东施古镇党委给予诫勉谈话。

（二）事故单位的处理建议

金福兴刀剪厂未在具有事故隐患的压力冲击平台周边加装安全防护罩，未投入必需的资金确保现场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未对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未有效落实风险分级管控措施；未向工人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区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五、事故主要教训

该起事故发生在个体工商户，企业规模小、生产单一、风险因素较少，各单位在履行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均由欠缺。企业要坚决履行企业主体责任，要强化对设备的安全性能要求，确保机器装备有必要的保护措施和安全装置，同时还要定期检查和维护，确保安全装置的功能正常；还要注重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和技能提升，督促工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操作能力和安全意识；更要加强事故预防的能力，定期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找出潜在的危险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消除。属地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要加强个体工商户安全监管，对监管企业要全覆盖，加大安全检查力度，指导企业消除事故隐患，切实提升个体工商户安全生产水平，有效避免事故发生。

六、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针对该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对相关部门和单位提出如下整改措施建议：
（一）提高思想认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金福兴刀剪厂尽管作为个体工商户，面临从业人员少、生产单一等特点，但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严格履行好企业主体责任。一是要将本次事故开展内部的警示教育活动，要求全体员工汲取事故教训，提高安全意识。二是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认真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三是要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强和规范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确保全体员工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四是要针对工艺流程、设备特性及作业环境，开展全面风险辨识分析与评估，完善风险清单并明确对应的管控措施，在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设备设施显著位置处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并增设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二）认真履行职责，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东施古镇政府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贯彻执行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强化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一是加大辖区内机加工企业的安全监管力度，主动加强监督检查工作频次，确保企业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落实到位，全链条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二是加大企业的安全监管和帮扶指导力度，监督检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履行、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以及作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情况；三是对监督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和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并上报区有关部门，强化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落实。

（三）统筹安全全局，发挥行业监管职能

区应急管理局要加强各层级工矿商贸企业检查力度。在强化重点领域企业日常安全监管的同时，要加强对一般生产企业辅助生产、生产服务以及厂区内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的安全指导与服务。要督促属地有关部门加强巡查，必要时可会同相关单位或专家开展联合安全检查，压实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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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